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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法哲学元命题的追问

法律是什么 ? 为什么要遵守法律 ? 这是法学最基本、最简单却是最难回答的问

题。同时 ,它也是最具开放性的问题 ,各个不同历史时代、各种不同历史场景中的

不同人物对此问题往往会给出各不相同的回答。然而 ,这个问题又如此重要 ,以致

我们的生活时刻不能忘了它。追求公平正义 ,真理是非的人对此问题永远不能落

枕 ,对此问题越认真 ,越执着 ,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也就越多。因为它是法哲学的元

命题。

法学元命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何在 ? 我们认为 ,元命题是一切法律问题的根

源 ,一切法律问题根源于法学元命题。研究法学元命题就是对法律的终极关怀。在

这个意义上说 ,法学无国界 ,法学是人类共同的学问 ,法学的元命题是人类共同的问

题。各个国家 ,各个民族 ,关于法学的元命题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 ,故称为“元 ”,

是谓万法归宗。也就在这个意义上 ,世界上并无美国法学、德国法学、俄国法学或中

国法学之别 ,如同世界上并无美国物理学、德国物理学、俄国物理学或中国物理学一

样。元命题是一样的 ,只不过回答不同。也因此 ,所谓“中国法学何处去 ”的问题本

身就是个伪命题。因为中国并没有区别于他国的法学元命题。现在需要讨论的不

是什么中国法学何处去的问题 ,而是要想想我们中国人能为世界法学或人类法学做

点什么贡献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中国学者能为这个元问题提供什么答案 ,贡献点

什么思想智慧。

两个世纪以前 ,西方的主流学派对此元命题所给出的回答大致基于自然律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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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或神的意志、理性或道德 ,从安提戈涅的悲怆呼声到纽伦堡审判的判决都是如此。

人们称此为“自然法”,持此种观点者被称为“自然法学派 ”。三千多年前 ,希腊哲学

家就对自然法有了相当精深的研究 ,到 13世纪 ,阿奎那对自然法进行了系统、全

面、透彻的研究 ,为自然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逻辑依据。从此 ,自然法学在西方变成

了法律的经典学说。阿奎那式的自然法认为神法是一种超验存在的、支配一切的永

恒法律 ,人有认识自然法的能力 ,但无改变它的能力。人 (包括主权者 )制定的法律

必须符合自然法才能有效 ,才是善法 ,人们才应遵守。

阿奎那的自然法成了中世纪以后欧洲大陆法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也深深影响

了英岛。以致于 18世纪英国普通法的集大成者———布莱克斯通断言 ,“由上帝亲自

制定的自然法 ,自人类存在之日起便已存在 ,其所具有的约束力理所当然地高于任何

其他法律。这种约束力无时不有 ,无所不在 ,所有与之抵触的人类法律均归于无效。

至于那些有效的人类法律所具有的全部的强制力和权威性 ,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源于

自然法。”〔1 〕直到 1951年登特列夫写作《自然法 :法律哲学导论》时 ,他还在扉页上引

用帕斯卡尔的名言 :“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在摒弃了上帝与自然的一切法律之后 ,自

己制定法律 ,严格遵守 ,思之未免令人讶异。”〔2 〕

19世纪法律实证主义在西方兴起 ,法律被法律实证主义者从天国拉回到人间。

边沁、奥斯丁等法律实证主义者认为 ,世界上只有人 (皇帝、议会或其他形式的立法机

关 ,也即主权者及获得其授权的下属 )所制定的实在法或曰实定法。一方面 ,它强调

的是实在法 ,即国家制定的法 ,把自己研究、认知的法限定于这种实际存在、看得见摸

得着的法 ,而不是法应当是什么 ,排除了所谓的正义法或理想法。也从根本上否定那

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自然法。另一方面 ,法律实证主义者又试图在此框架之内对法律

给予有解释力的说明。这个过程 ,就构成了他们对上述法学元命题的深层追问。从

边沁 (Bentham)揭橥法律实证主义的大幕开始 ,经由奥斯丁、霍兰德、凯尔森、哈特、

拉兹、麦考密克、科尔曼、瓦卢乔、比克斯等人 ,形成了与传统自然法学派相抗衡的法

律实证主义学派 ,甚至可以说 ,法律实证主义是当代西方的主流法学派。但至今在我

国 ,对这一学派的研究仍很粗浅 ,有待深入。故此 ,本刊组织本期主题研讨 ,以期将此

问题的研究深入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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